玉林市垃圾无害化处理厂采购渗滤液应急处理服务项目基本概况及要求

    一、对供应商的要求:
   1、体系认证: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以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2、具有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3、处理量要求:每年 20000-30000立方渗滤液,处理能力不小于250 吨/天。
   二、服务期限:1年，在特殊情况下（经双方协商同意），可顺延服务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
   三、采购控制价上限:68元/立方（包含药剂及设备用电费用）。

   四、计划采购处理渗滤液：20000立方米(以出水量计算）。

五、设备要求:要求供应商自带设备运营，工艺自定，且设备节能性好，能高效出水稳定达标，操作维护简便，使用寿命长，转场灵活，处理后出水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物控制标准(GB16889-2008)表排放标准。

六、项目设备用地平整硬化等由中标公司自行负责，费用包含在处理成本内。

七、结算：以处理达标排放水量计，结算金额=达标排放水量*成交单价。
